
常德职业技术学院

护理系毕业设计管理机构与职责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

计抽查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2〕72 号）、《常德职业技术学院毕业

设计管理办法》、《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实

施方案》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结合工作需要，特成立毕业设计工

作领导小组，并就工作职责做以下说明。

一、机构组成

组长：肖有田、肖潇

副组长：邓文雯、米棋、张亚男、周艳芳

成员：高清源、刘慎梅、丁郭平、王臣平、李喜蓉、唐晓莉、刘

映江、邱文波、毕业设计指导老师（含实习单位指导老师）、辅导员、

班主任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组长

负责毕业设计全面工作

（二）副组长

1.贯彻执行学院毕业设计管理制度，制定护理系毕业设计管理制

度及实施方案；

2.组织、指导和监管护理、助产、健康管理专业毕业设计工作；



3.审查护理、助产、健康管理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标准；

4.建设数量足够、结构合理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队伍，加强毕业

设计指导教师的培养培训，合理安排毕业设计指导教师；探索“校内

指导教师+企业（医院）指导教师”的“双导师”制。

5.检查毕业设计各阶段的进度和质量，考核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

计情况；

6.制定答辩方案，组织实施答辩；

7.总结本系毕业设计工作，组织毕业设计成果展示。

（三）成员

1.督促每个学生高质量、按期完成毕业设计任务；

2.指导教师应精心指导学生选题、及时下达任务书，认真指导和

批阅学生毕业设计成果，积极参与毕业设计答辩和资料互查；

3.对于系部、学院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在学生

答辩前审查学生毕业设计成果，并对该成果进行成绩评定；

4.指导学生参加答辩；

5.毕业设计结束后，指导教师需将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的原始

资料进行整理，并对自身的毕业设计工作进行反思，总结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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